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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文旅函〔2021〕34号   


对德宏州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20号建议的答复

罗洪宽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梁河县小厂乡龙塘村文笔塔加固修缮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就您对我州文物保护事业的热忱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德宏州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悠久，每个县市都有不一样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加强对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负责全州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行政职能部门，我局认真贯彻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十六字方针，以加大保护投入、提升展示水平、确保文物安全、提高队伍素质为重点，切实加强全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其次，我们认为您的建议十分有价值，是值得肯定的。近年来，在省级文物主管部门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我州积极向上争取各类文物资金，全州文物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小厂乡文笔塔是2009年9月公布的第二批州级文物保护单位，我局多次与梁河县文化和旅游局（文物局）对接联系，到小厂乡文笔塔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现场查看文物本体建筑存在着隐患的情况。由于小厂文笔塔是单体文物建筑，规模不大，所争取的文物保护专项资金项目非常有限，难于争取到大的文物资金项目。加之我州处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财力十分紧张，每年能够投入州级文物保护单位工作的项目经费十分有限。
项目的申报、立项、建设都要归口管理，统一上报。就目前，关于《关于梁河县小厂乡龙塘村文笔塔加固修缮的建议》的工作，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处理：

一、进行项目申报。项目可直接向县级文化（文物）主管部门申报。具体流程为：项目实施单位做项目实施方案→县级文化（文物）主管部门初审→州级文化（文物）主管部门审核后进行项目储备，争取列入项目库。

二、2021年3月16日，梁河县文物局已协调文物设计单位负责同志及专业技术人员前往小厂文笔塔进行实地的勘测。现已安排专人编制《小厂文笔塔修缮设计方案》和《小厂文笔塔周边环境整治理方案》。待方案编制完善后，上报州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争取列入2021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项目安排文物修缮专项经费。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我州文物保护事业的关心与支持，欢迎您继续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按照要求，不断改进与完善各项工作。

                         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5月31日

（联系人及电话：王燕  17708829929 ）

抄送：州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州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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